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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数学与统计学院选拔申请考核制 

及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具体方案  

2019 年 1 月 9 日下午 2:30，数学与统计学院将对申请我院考核制及硕博连读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进行全面考核，分组情况如下： 

   第一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 

   组  长：刘再明 

   成  员：李俊平、焦  勇、刘源远、甘四清、彭君、王洪、方秋莲 

   第二组（计算数学、运筹与控制）： 

   组  长：向淑晃 

   成  员：郑洲顺、郭铁信、万中、刘圣军、潘克家、王小捷、邓厚玲 

   第三组（应用数学、基础数学）： 

   组  长：唐先华 

   成  员：陈海波、刘伟俊、戴斌祥、杨东辉、刘心歌、冯立华、桂长峰、雍炯敏、 

安少波 

1. 考核地点 

第一组 142 教室   第二组 143 教室    第三组 144 教室 

2. 考核内容及形式 

（1） 思想政治素质考核 

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人

文素质以及举止、表达和礼仪、生理及心理状况等方面。思想政治素质考核不合格者不予

录取 

考核方式为面试，按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评定 

（2）专业综合素质及能力考核 

考核内容涵盖博士生招生初试的业务科目考核内容；重点考察考生对数学及相关学科的基

本知识、原理，学科发展动态的掌握了解程度，以及科研创新与工程实践的能力，包括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独立承担科研工作的潜质与实绩等。考核时须提交攻博计划书。 

考核方式为面试，满分 100 分，60 分及格，不及格者不予录取。成绩由考核小组评定。 

（3）外语水平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口语、听力测试及专业外语应用考核。 

考核方式为面试，满分 100 分，60 分及格，不及格者则不予录取。成绩由考核小组评定。 

（4）加权总成绩的计算 

总成绩=专业综合素质及能力考核成绩*70%+外语水平考核成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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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录取要求 

a.严格按考核总成绩排名，根据招生指标依次进行录取。 

b.以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招生均占导师的招生计划。 

c.拟录取硕博连读或申请考核制博士生不再参加我校针对公开招考考生组织的初试及复试

工作。 

3、奖助学金及学制 

我院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按学校规定享受奖学金和助学金；学制 4 年（直博

生为 5 年）。 

奖助学金评定原则：（奖学金及助学金在第一学年不分等级） 

——全日制全脱产博士生新生(录取类别为“11 非定向”、且人事档案和工资关系转入我

校、并全脱产学习)及少干计划新生均可享受奖学金和助学金。 

——博士生进校后第二年起学校将根据其思政表现、学习成绩、年度学术成果及社会实践

工作等综合业绩重新评定奖学金享受等级。 

注意：所有博士生新生须按录取通知书中规定时间先行缴纳学费；确定享受奖、助学金的

新生若其人事档案、工资关系未按时转入我校，将被取消享受奖、助学金。 

 

4、放弃录取 

拟录取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如因故放弃本次申请，须在 2019 年 5 月 1 日前，

向我校研招办出具书面报告（二级单位及录取导师签章确认）。 

 

5、取消录取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攻读博士生录取资格： 

（1）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2）受到纪律处分、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未通过、或因违法受到判罚。 

（3）不符合体检标准或因身体缺陷、疾病而不能继续学习。 

（4）应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未获得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6、调档函、录取通知书发放及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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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中下旬，学院针对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申请考核制博士生发放调档函。

2019 年 7 月 10 日左右，学校统一发放博士生《录取通知书》。申请考核制博士生学制 为

4 年，优秀博士生可按程序申请提前一年毕业。 

7、放弃录取 

拟录取申请考核制博士生如因故放弃本次申请，须在 2019 年 5 月 1 日前，向我校研招办

出具书面报告。 

 

 

 

 

 


